	實 際 居 住 切 結 書
本人無農舍，名下所有座落於                     之房屋確實為個人自   年   月   日起實際居住之唯一房屋，如有出具不實領取老農津貼，除同意無條件由本人或法定繼承人負責繳還外，本人並應負一切法律責任；又日後若未實際居住或財產變動，將主動通知貴局，特此具結。
　　此致

勞動部勞工保險局
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華  民  國  　  　年  　  　月    　　日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附註：

1.依據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4條暨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申領及核發辦法第9條規定辦理。

2.依法個人所有土地及房屋價值經扣除「農業用地」、「農舍」、「農業用地以外土地之部分或全部經依法編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，且因政府財務或其他不可歸責於老年農民而尚未徵收及補償」、「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原住民保留地」及「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認定未產生經濟效益具公用地役關係之現有道路」後合計不滿新臺幣500萬元者，始符合老農津貼請領條件；但若無農舍者，其個人所有之唯一房屋且實際居住者，可予扣除唯一房地價值，但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400萬元(土地之價值，以公告土地現值計算；房屋之價值，以評定標準價格計算)。
· 請填妥本切結書後，連同本切結書及稅捐稽徵機關核發之個人財產總歸戶清單、最近30日內建物謄本等證明文件，一併寄送：「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農民保險組福利津貼科」（地址：100232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1段4號）辦理。 











